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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借款人名称

舟山市久润
贸易有限公
司

舟山市融海
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

舟山市海波
物资有限公
司

舟山陆港物
流有限公司

浙江波力胜
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温州市骏德
商贸有限公
司

富甸生物科
技温州有限
公司

温州百信超
市有限公司

温州市致诚
塑业有限公
司

温州足美惠
品牌连锁经
营管理有限
公司

浙江盛博海
产贸易有限
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22812018280070

22812018280052

22812018280040

22812018280051

22812018280011

22812018280008

22812018280012

22812018280020

22812018280022

22812018280014

22812018280015

22812018280016

22812018280021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工银浙银团2013年（普陀）字0311号

39012018280048

CD39012018880065

CD39012018880067

CD39012018880049

CD39012018880055

90042018280027

CD90042018880021

90032018280178

90032018280187

90032018280194

90032018280180

90032017280392

90032017280397

90032017280402

90032017280401

90032017280396

90032017280395

90032017280399

90032017280393

90032018280369

90032018280421

90032018280372

90112019280119

90112018280835

贷款余额（截止至2019年8月5日）

22,991,001.09

40,000,000.00

70,000,000.00

40,000,000.00

20,000,000.00

11,998,946.98

35,000,000.00

45,000,000.00

20,000,000.00

14,996,282.24

35,000,000.00

35,000,000.00

20,000,000.00

4,000,000.00

1,600,000.00

2,000,000.00

6,000,000.00

3,100,000.00

2,000,000.00

3,400,000.00

4,000,000.00

4,500,000.00

2,000,000.00

8,00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0

19,500,000.00

10,500,000.00

9,500,000.00

23,000,000.00

7,200,000.00

26,000,000.00

15,000,000.00

1,142,497.02

1,182,255.08

4,073,041.07

5,060,000.00

3,000,000.00

1,393,671.02

1,080,000.00

900,000.00

340,000.00

1,080,000.00

1,000,000.00

550,000.00

599,000.00

9,870,000.00

1,000,000.00

700,000.00

1,080,000.00

600,000.00

2,191,305.87

4,290,000.00

1,599,999.00

9,950,000.00

1,500,000.00

626,467,999.37

累计欠息（截止至2019年5月15日）

1,225,384.20

1,746,402.09

3,985,771.03

2,271,861.18

1,147,348.78

689,218.22

2,007,860.34

2,568,945.69

1,141,753.63

859,288.66

2,005,369.34

2,005,369.34

1,141,753.63

573,735.56

229,494.22

286,867.78

318,673.03

444,645.06

286,867.78

487,675.22

573,735.56

645,452.50

286,867.78

1,147,471.11

175,677.08

313,548.12

2,796,960.83

1,506,055.83

1,362,621.94

2,758,979.44

486,096.72

844,445.15

1,094,668.22

121,124.09

118,816.64

497,159.40

569,250.00

166,975.33

252,760.84

50,316.85

46,895.77

17,684.11

53,296.91

58,552.12

32,161.88

34,981.42

576,405.07

58,476.08

40,933.26

63,154.20

35,131.28

59,331.98

138,733.34

530,114.41

162,946.98

38,983.41

43,141,050.43

担保人

舟山恒力石化储运有限公司、张敏、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
司、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谛航集团有限公司、虞敏、余姚
舜嘉贸易有限公司、李萍、黄倩倩

张敏、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司、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谛
航集团有限公司、虞敏、余姚舜嘉贸易有限公司、李萍、黄倩
倩

舟山震洋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张敏、舟山市融信置业有限公
司、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谛航集团有限公司、虞敏、余姚
舜嘉贸易有限公司、李萍、黄倩倩

浙江天禄能源有限公司（经法院裁定认可由谛航集团有限公
司作为重组实施主体）、虞敏、郑虔、舟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
黄倩倩、周彦娜

王向群、陈晓、王海波、邵秀平、浙江波力胜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浙江豪业商贸有限公司、陈昊
旻、金环

温州足美惠品牌连锁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温州百信超市有限
公司、温州市致诚塑业有限公司、泉州市泉港源盛工贸有限
公司、刘日光、梁建英、厉汉华、刘碎茶、邱高文、金仲余、黄加
云、柯棣嫦、胡炜峰、巫海玉、林世锋、刘金梅、吴显东、毛晓
洁、富甸生物科技温州有限公司（曾用名：温州市富甸化工有
限公司）

厉汉华、刘碎茶、泉州市泉港源盛工贸有限公司

胡炜烽、刘日光、粱建英、郑建春、巫海玉、富甸生物科技温州
有限公司（曾用名：温州市富甸化工有限公司）、泉州市泉港
源盛工贸有限公司、温州市致诚塑业有限公司

富甸生物科技温州有限公司、刘日光、粱建英、厉汉华、刘碎
茶、温州百信超市有限公司

瑞安市伟宏水产冷冻有限公司、李定海、蔡继阳、蔡秀花、黄
微洁、浙江盛博海产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物

余姚舜嘉贸易有限公司名下的余姚市城区南河沿路及舜大财富广场的49
套商业用房抵押；

余姚舜嘉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城区舜大财富广场B区18套商业
用房抵押；

余姚舜嘉贸易有限公司位于余姚市城区南河沿路及舜大财富广场的20套
商业用房抵押；

1.舟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勾山的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2.
舟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勾山新惠路128号12
块商业用地及房屋所有权3.舟山陆港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部分机械设备
等动产质押

1.浙江波力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园区龙庆
路356号工业出让用地；2.浙江波力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丽水市莲
都区水阁工业园区龙庆路356号厂房及土地抵押；3.浙江波力胜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太阳能电池片印刷分选线、硅晶片测试仪）抵
押。

无

1.胡炜烽、巫海玉所有位于温州市瓯海区梧埏镇龙霞路南华小区2幢504
室房地产；2.黄加云、柯棣嫦所有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南浦路安泰大厦A幢
801室房地产；3.梁建英、刘日光所有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新桥头美14幢304
室；4.林世锋、刘金梅所有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杏花路189号房地产；5.林世
锋、刘金梅所有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新村路16幢17号（即温州市鹿城区杏花
路187号）房地产；6.刘日光、梁建英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东路嘉和花园
B2幢1002室不动产。7.吴显东、毛晓洁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杨府山涂村新
田园住宅区7组团14幢307室房地产。8.富甸生物科技温州有限公司拥有
的在2018年6月20日至2023年6月20日的期间内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质
押。9.富甸生物科技温州有限公司（曾用名：温州市富甸化工有限公司）拥
有的在2013年1月8日至2023年1月8日的期间内发生的所有应收账款质
押。

厉汉华、刘碎茶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东路嘉和花园B5幢901室；

1.泉州市泉港源盛工贸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前黄镇前烧村
厂房及土地使用权;2.温州市致诚塑业有限公司2018.11.15-2028.11.15期
间内的应收帐款；

无

1.浙江盛博海产贸易有限公司位于瑞安市东山街道下埠村的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抵押；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信浙-B-2019-127号）约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浙江旭
利合成革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截止本次处置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4户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19116.46万元，其中本金
12458.56万元，表外利息516.34万元，孳生利息6141.56万元，四户债权原债权银行均为中国银行，债权信息详见附表）转
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联合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

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931-8861044

2019年10月24日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附表：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债权资产

浙江科特泵业有
限公司

浙江旭利合成革
有限公司

浙江万欣印业有
限公司

浙江美特康革业
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19744026

38431436

11900000

54510113.95

未偿利息

1921471.16

3917660.15

3050672.07

57689195.42

本息合计

21665497.16

42349096.15

14950672.07

112199309.4

保证担保情况

戴益龙、宋其花、戴荣钦、陈海静

浙江华都革基布有限公司、林晓华、王玉
津、叶晓东、王连珍

浙江昌达实业有限公司、王加秀、时花香

浙江旭利合成革有限公司 、邵康崇、王
微燕

抵押担保

浙江科特泵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丽水南城七百秧区块H－05－9工业地块的在建工程（土地面积:25997.15平方，最高抵押额5656万元）

债务人所有的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遂松路300号的房产（房产面积：19589.82平方米，土地面积31719.92平方米，最高抵押额3419万元）；

债务人名下的位于浙江省庆元县工业园区1号厂房内的机器设备（最高抵押额1648.46万元）、债务人名下的庆元工业园区1号的房地产（房产面积：6367.69㎡，土地面
积：10000㎡，最高抵押额1521万元）；

债务人以位于丽水市莲都区水阁工业区通济街13号的厂房（9485.00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43128.22平方米，土地面积47800.27平方米）、债务人以位于丽水市莲都
区水阁工业区通济街13号的厂房内的存货600.00万元最高额抵押，对应贷款未偿本金1040.00万元。存货为债务人现有及将有的树脂、贝斯、革基布、弹力布等。


